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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壹 前言

一、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一、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
（以下簡稱技服辦法）依據政府採購法
第22條第2項授權訂定，於88年5月17日第22條第2項授權訂定，於88年5月17日
發布，同年月27日施行，歷經8次修正。

二 為使機關編列合理技術服務費用 擇定二、為使機關編列合理技術服務費用，擇定
合適之技術服務費用計算方式並使採建
造費用百分比法訂定服務費率者 因案造費用百分比法訂定服務費率者，因案
制宜訂定合理技術服務費率，爰增訂技
服辦法第25條之1及修正第29條服辦法第25條之1及修正第29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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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正草案說明貳 修正草案說明

第二十五條之一（本條新增）第二十五條之一（本條新增）

機關委託廠商辦理技術服務，其服務費
用得就履約期間各種技術服務工作事項所需
人力之類別、人數、工作時間、薪資，及人
力以外之其他相關費用，合理估算後編列預
算，並作為擇定前條服務費用計算方式之參

說明 為利機關核實編列技術服務預算 第1項定明機

算，並作為擇定前條服務費用計算方式之參
考（第一項）。
說明：為利機關核實編列技術服務預算，第1項定明機
關擇訂第25條所定計費方式前，得先依個案所需工作、
人力類別、工時等合理估算費用後，再據以擇定計費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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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力類別 工時等合理估算費用後 再據以擇定計費方
式。



貳、修正草案說明貳 修正草案說明

第二十五條之一（本條新增）第二十五條之一（本條新增）

機關得參考前項估算結果，於招標文件
就指定之技術服務項目，載明其服務費用採
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固定費率百分比，或採
總包價法之固定費用金額等固定服務費用或
費率計算方式，免由廠商自行提出其服務費費率計算方式，免由廠商自行提出其服務費
用或費率之報價（第二項）。
說明：基於機關已合理估算費用，第2項定明機關得參說明：基於機關已合理估算費用，第2項定明機關得參
考估算結果於招標文件就指定之技術服務項目，載明其
服務費用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固定費率百分比，或採
總包價法之固定費用金額等固定服務費用或費率計算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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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包價法之固定費用金額等固定服務費用或費率計算方
式，免由廠商自行提出其服務費用或費率之報價。



貳、修正草案說明貳 修正草案說明

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

機關委託廠商辦理技術服務，服務費用
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者，其服務費率應
按工程內容、服務項目及難易度，參考附表
一至附表四所列百分比酌定之，並應按各級
建造費用，分別訂定費率，或訂定統一比率，建造費用，分別訂定費率，或訂定統一比率，
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其屬特殊
情形或需要高度技術之服務案件者 不適用情形或需要高度技術之服務案件者，不適用
附表一至附表四，其建造費用之級距、費率，
由機關依個案需要 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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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機關依個案需要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
人員核定（第一項）。



貳、修正草案說明貳 修正草案說明

說明：修正第一項，本條所定之附表如明定依其百說明：修正第一項 本條所定之附表如明定依其百
分比以下酌定，會有以該等附表百分比為上限之概
念，爰增加「參考」及刪除「以下」文字；另目前」 」
多數機關如未採固定費用或費率決標者，常以附表
為基礎所計得之服務費用，由技術服務廠商報一折
數（例如百分之九十八或百分之九十五）納入評選數（例如百分之九十八或百分之九十五）納入評選，
惟亦曾發生技術服務廠商誤將折扣率以為折數而報
價產生爭議；又配合前述刪除上限之概念 爰修正價產生爭議；又配合前述刪除上限之概念，爰修正
為比率；另所定費率無論有無超出附表一至四所列
百分比，均應按工程內容、服務項目及難易度等因百分比，均應按工程內容、服務項目及難易度等因
素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又附表之參
考百分比係供一般性工程參考，爰明列特殊等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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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百分比係供一般性工程參考 爰明列特殊等工程
不適用。



貳、修正草案說明貳 修正草案說明

第二十九條第二十九條

工程採購無底價且無評審委員會建議金
額者，第一項建造費用以工程預算代之。但
應扣除前項不包括之費用及稅捐等（第三（
項）。

說明：本項現行規定建造費用以工程預算之百分之九十說明：本項現行規定建造費用以工程預算之百分之九十
代之，惟經統計一百零六年至一百零八年工程採購採未
訂定底價且無評審委員會建議金額者，其決標金額約為
預算金額百分之九十九點三，且此等工程案件有百分之
九十九點五係採最有利標決標者。爰修正第三項之建造
費用 以工程採購之預算金額代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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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用，以工程採購之預算金額代之。



貳、修正草案說明貳 修正草案說明

說明：刪除附表一名稱及表中第一列欄位之「上限」二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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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刪除附表一名稱及表中第一列欄位之 上限」二字
修正為「參考」，以利機關可因案制宜，視工程特殊
情形訂定合理服務費用。



貳、修正草案說明貳 修正草案說明

說明：配合上限二字之刪除及應另行估算項目，修正附註8
10

說明：配合上限二字之刪除及應另行估算項目，修正附註8
至11。



貳、修正草案說明貳 修正草案說明

說明：刪除附表二名稱及表中第一列欄位之「上限」二字，
以利機關可因案制宜 視工程特殊情形訂定合理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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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利機關可因案制宜，視工程特殊情形訂定合理服務
費用。



貳、修正草案說明貳 修正草案說明

說明說明：

一、修正附註一之「上
述百分比合計值範述百分比合計值範
圍」為「服務費用
百分比合計值範圍

以利機關可因」，以利機關可因
案制宜，調整各階
段服務費用。段服務費用

三、配合上限二字之刪
除及應另行估算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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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修正附註3至5
。



貳、修正草案說明貳 修正草案說明

說明：刪除附表三名稱及表中第一列欄位之「上限」二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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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刪除附表三名稱及表中第一列欄位之 上限」二字
以利機關可因案制宜，視工程特殊情形訂定合理服務
費用，並配合修正附註二。



貳、修正草案說明貳 修正草案說明

說明：刪除附表四名稱、表中第二列、第八列及第十七列欄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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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 刪除附表四名稱 表中第二列 第八列及第十七列欄位之
「上限」二字，修正為「參考」，以利機關可因案制宜，
視工程特殊情形訂定合理服務費用，並刪除附註2至4含有
上限意涵之文字。



參、修正發布之法制作業程序

一、預告啟動日期：工程會109年6月9日工

參 修正發布之法制作業程序

一、預告啟動日期：工程會109年6月9日工
程企字第1090100264號公告修正草案，
並於109年8月13日前公開徵求意見。並於109年8月13日前公開徵求意見。

二、接獲之意見：截至7月30日止回收26則
意見 僅有4則提供具體意見 惟並非意見，僅有4則提供具體意見，惟並非
對於第29條提出修正意見。

三 法制程序 徵詢意見期限截止後 將加三、法制程序：徵詢意見期限截止後，將加
速彙整意見酌作草案修正，提送本會法
規委員會審議 預計於 月底前發布規委員會審議，預計於9月底前發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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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修正發布之法制作業程序

四、法規生效日期：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

參 修正發布之法制作業程序

四、法規生效日期：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
條規定，技服辦法修正案自發布日之日
起算至第三日發生效力。起算至第三日發生效力。

五、發布後可否追朔已訂約技術服務採購：
法規原則上於生效後始有適用 是謂法法規原則上於生效後始有適用，是謂法
規不溯既往原則，但溯及既往如係對受
規範人有利 且對法安定性並無重大影規範人有利，且對法安定性並無重大影
響，方可採，惟案例極少；政府採購屬
私法性質 受規範人為機關與廠商 如私法性質，受規範人為機關與廠商，如
本次修法得溯及生效，機關將增加執行
中技術服務契約之服務支出 並非對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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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技術服務契約之服務支出，並非對受
規範人有利之情形，爰不宜溯及生效。



肆、修正草案發布前採購策略探討肆 修正草案發布前採購策略探討

一 依現行技服辦法第25條規定 機關委託廠商辦一、依現行技服辦法第25條規定，機關委託廠商辦
理技術服務，其服務費用之計算，應視技術服
務類別、性質、規模、工作範圍、工作區域、務類別、性質、規模、工作範圍、工作區域、
工作環境或工作期限等情形，就下列方式擇定
一種或二種以上符合需要者訂明於契約：一種或二種以上符合需要者訂明於契約

（一）服務成本加公費法。

（二）建造費用百分比法。（二）建造費用百分比法。

（三）按月、按日或按時計酬法。

（四）總包價法或單價計算法。（四）總包價法或單價計算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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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修正草案發布前採購策略探討肆 修正草案發布前採購策略探討

二 依行政程序法第157條規定 修正草案須經發布二、依行政程序法第157條規定，修正草案須經發布
程序，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後生效，爰程序
完備前，各機關辦理技術服務採購採建造費用完備前，各機關辦理技術服務採購採建造費用
百分比法計費者，仍應符合現行技服辦法第29
條規定。條規定

三、為避免各機關辦理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之
技術服務採購，因工程採購無底價或無評審委技術服務採購 因工程採購無底價或無評審委
員會建議金額者（實務常見為最有利標），導
致建造費用須打9折，已訂約之技術服務採購案
，其工程採購尚未招標者之建議作法：工程採
購採最有利標辦理者，機關於招標前訂定底價

並於招標文件公告底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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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於招標文件公告底價。



伍、結語伍 結語

本次技服辦法之修正 定明機關擇定技術本次技服辦法之修正，定明機關擇定技術
服務案計費方式前應就履約期間之工作事項所
需相關費用合理估算後編列，並得就指定之技
術服務項目（額外服務事項），載明計費方式，術服務項目（額外服務事項） 載明計費方式
免由廠商報價。並刪除第29條及附表「上限」
意涵之文字，使機關編列預算，更能因案制宜意涵之文字，使機關編列預算，更能因案制宜
更公平及合理，合理化技術服務費用，健全我
國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國技術服務產業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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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附錄

第十三條第十三條

委託事項包含第六條所定設計者，廠商服務建議書應

包括下列事項：包括下列事項：
一、工程造價分析及其計算方式、佐證資料。
二、控制合理興建費用所使用之工法、材料、機具、人

力、設計造型等所需費用及可供應來源之說明。
三、設計作品對應機關在工程定位、功能及建造標準等

需求事項之符合程度需求事項之符合程度。
四、設計作品在既有工程預算、工地環境、物價水準、

施工技術等條件下興建完成之可行性。（第三項）施工技術等條件下興建完成之可行性。（第三項）

說明：增訂第三項，為利投標廠商務實提出服務建議書，及
機關評選出符合需求且經費、工期、技術均可行之設

20

計作品，定明技術服務之委託事項含有設計者，廠商
所提服務建議書應包括之事項。



附錄附錄

第十三條第十三條

評選含競圖者，廠商服務建議書應包括下列事項：

一、設計作品之設計理念。一、設計作品之設計理念。
二、設計作品之創意性及符合在地文化、生活美學程度。
三、設計作品反映對機關需求之瞭解程度。（第四項）（ ）

說明：增訂第四項，參考現行條文第十七條第二項就技術服說明：增訂第四項，參考現行條文第十七條第二項就技術服
務之評選案含競圖者，定明廠商服務建議書應包括之
事項，以利機關評選出符合需求之設計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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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附錄

第十七條第十七條

委託事項包含第六條所定設計者，其評選項目應包括第
十三條第三項各款內容。（第二項）

評選含競圖者，其評選項目應包括第十三條第四項各款
內容 （第三項）內容。（第三項）

說明：說明：

一、增訂第二項，配合新增第十三條第三項，定明技術服務
之委託事項含有設計工作者，評選項目應包括之內容。

二、現行條文第二項移列至第三項，內容依照第十三條第四
項，就技術服務之評選含競圖者，定明評選項目應包括
之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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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內容。



簡報完畢簡報完畢
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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